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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碳汇交易市场机制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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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气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条件，减少碳排、降低大气环境损害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义不容辞的责任。碳汇的

本质是各种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稀释温室气体浓度的活动，而林业在碳汇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环境

中，林业碳汇交易也形成了相应的市场运行机制，本文将针对林业碳汇交易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林业碳汇交易市场机制路径

的发展策略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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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汇交易简析
碳汇作为中和温室气体的活动，其与碳排放权之间的关

系密切，在碳排放权内容及交易特性得到明确后，林业碳汇交
易市场开始逐步形成。在碳汇交易之下，林地持有者可以将林
地具有的二氧化碳吸收能力作为资源进行交易，自身碳排放较
高的可以通过购买林业碳汇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从世界角
度来看，发达国家自身碳排量非常大，在公平碳排放权之下其
需要大幅缩减碳排放量才能达到要求，而通过自身技术来减排
很难完全满足碳排限制要求，而一些碳排放量小于标准量的国
家则可以将其出售给需要碳排指标的国家，而在这一过程中，
出售自身碳排指标的国家也需要不断降低自身碳排水平，这样
才有更多的碳排指标可供出售，林业碳汇能够抵消相应的碳排
量，进而增加可供交易的碳排指标，当然，除了林业碳汇以
外，各种能够缩减碳排或者吸收二氧化碳的项目都可以参与碳
汇交易。发达国家还可以通过直接的林业投资来增加碳汇水平
进而抵消部分碳排，上述活动都属于碳汇交易范畴[2]。

二、我国林业碳汇交易发展进程
我国林业碳汇交易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

段，第一阶段是2005-2012年的CDM项目阶段，第二阶段则是
2013年的交易市场建立和完善阶段。第一阶段，我国开展了清
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综合管理，并在详细研究后颁布了清洁发展
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通过颁布相应的规则明确了该领
域的许可条件、管理措施、管理机构以及具体的实施程序。

三、我国林业碳汇交易市场面临的问题
（一）林业碳汇交易市场动力不足
市场动力是任何市场交易发展的基础前提，缺乏市场动力

是阻碍市场发展和完善的主要问题。我国林业碳汇交易市场就
存在比较明显的推动力不足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对
企业减排交易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限制，企业在减排过程中
只需要根据相关部分给定的标准量进行限制即可，具体采用哪
些方式进行减排国家并无明确要求，尤其是在减排交易方面，
碳汇交易虽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减排措施，但是多数企业在减
排要求下并没有将这种形式作为第一选择，加上碳排放主体有
充分的自由选择权，所以很多有更高碳排需求的企业并没有将
林业碳汇交易纳入重点思考范围，在这种碳排主体自愿购买的
基础上，碳汇交易市场缺乏必要的市场发展推动动力，因此我
国林业碳汇市场发展速度相对缓慢[3]。

（二）林业碳汇项目生成存在困难
林业碳汇交易市场分为买方和卖方，卖方是指林业碳汇项

目的所有人，而买方则是需要碳排指标的一方。当前林业碳汇
交易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林业碳汇项目生成困难的问题，很多
个人或组织有意愿建设相应的林业碳汇项目，但是较大的项目
建设难度阻碍了项目生成。首先，林业碳汇项目需要的林业用
地面积相对较大，而且需要相应林业用地权属清晰，该要求筛
掉了相当一部分可用于林业碳汇项目建设的区域。其次，投资
规模相对较大，而且通过核证减排量也相对比较困难，很容易
出现投资回报周期过长的情况。

（三）林业碳汇交易市场机制不完善
市场机制是市场生存的重要基础，市场机制不完善则市

场运行受限，规范性、市场发展效率等都将受到影响。我国林
业碳汇交易市场目前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因此其市场机制并

不完善，首先是资金交割问题，在林业碳汇交易过程中资金交
割究竟采取按阶段给付的方式还是签订合同后全款给付一直存
在争议，这是影响交易进行的重要因素。其次，林业碳汇项目
的交易价格有较大的波动变化，很多项目在核证减排量后标定
了过高的价格，这也是影响林业碳汇交易成交的关键因素。另
外，政府层面的政策尚不完善，林业碳汇交易的推动性政策仍
有空缺，缺乏政策兜底也会影响交易的进行[5]。

三、林业碳汇交易市场机制路径发展策略
（一）加速减排法律法规建设
加速关于林业碳汇交易的法律法规建设是改善当前交易

量低、市场动力不足的重要发展策略。自愿减排交易下碳排主
体缺乏法律法规的限制和指引，那么林业碳汇这种形式也没有
突出的优先等级，市场动力自然不足，未来发展过程中，应逐
渐完善有关减排问题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导向性的法律法规，
让碳排量较大、已经超出标准要求又不能自主减排的碳排主体
选择林业碳汇交易的形式来满足碳排需求。除了直接的法律法
规，还可以从税收、行政监管角度来建立林业碳汇交易的导向
性规章制度。

（二）促进林业碳汇项目生成
林业碳汇项目建设需要林地权属明确，想要促进林业碳汇

项目生成就必须进行相应的林权制度改革，采用新型林业经营
思维，明确林地权属及后续经营效益的分配，有效平衡林地权
属以及林地风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可用于林业碳汇项目
建设的林地范围。其次是完善相应的林业碳汇项目投资融资保
障体系，将林业碳汇项目建设纳入到相应的保险体系之中，将
之与某些林业保险进行整合，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降低项目开发
的风险性，促进相关项目的生成。建立相应的评估验收体系，
保障项目能够在合适的周期内充分体现其经济价值，缩短投资
回报周期。

（三）全面完善林业碳汇交易市场运行机制
在市场运行机制的建设方面，需要注意解决以下三个问

题。第一是资金交割形式，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在市场运行
机制建设中应先推行全额付款的购买形式，在林业碳汇项目交
易认可度不断提升后逐渐发展分期付款、首付按揭等形式，这
种发展方向是符合市场经济普遍共识的。第二是稳定林业碳汇
交易价格，逐渐改变以往粗犷的碳汇销售单位，逐渐将单价细
化到公斤级别。另外还要注意价格核准和标准价格的公示，稳
定价格、细化单位价值能够有效推动相关市场的健康发展。

结束语
本文针对林业碳汇交易市场进行了详细分析，以碳汇交易

为入手点，分析了我国林业碳汇交易市场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了未来市场发展中的相应机制。林业碳汇交易作为当
前碳金融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我国碳排控制乃至世界碳
排控制均有重要意义，希望本文所述内容能够对相关方向的市
场发展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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